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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清单
	序号
	行政执法机关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1
	省交通运输厅
	对纳入辽宁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名录库中的96家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按13%的比例抽取13家
	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质量检测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查处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三季度检查13家
	现场检查

	2
	省交通运输厅
	对全省292家取得资质的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按3%的比例抽取9家；对全省11家取得资质的公路工程乙级监理企业按10%的比例抽取1家
	企业取得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条件和企业市场行为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对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取得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条件和从业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公路养护作业单位的监督管理，原则上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方式。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对监理企业实施监督检查，强化动态核查，原则上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检查人员的方式，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三季度检查10家
	现场检查

	3
	省交通运输厅
	对全省重点公路建设养护项目开展检查（抽取比例不超过20%）
	项目建设程序执行、招标投标监管、合同履约、信用评价、工程分包管理、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设计变更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项目现场建设管理情况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条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交通部主管全国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建设监督管理。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第八条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二）依法实施公路建设市场准入管理，对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建设市场实施动态管理和监督检查。
《公路工程造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权限加强对公路工程造价活动的监督检查。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三季度检查15家
	现场检查

	4
	省交通运输厅
	进入到辽宁省交通工程建设市场的交通运输行业产品（抽取比例不超过20%）
	交通运输部年度抽查计划列明的且进入到辽宁省交通工程建设市场的部分种类交通运输行业产品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第三、四季度，视工程建设进度情况，抽查24批次产品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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